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及劳动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琼人社发〔2020〕8 号）
发文时间：2020 年 1 月 27 日

各市、县、洋浦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我省人社系统防控责任，扎实做好劳动保障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厅成立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厅主要负责人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厅领导、省就业局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厅机关各处室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厅工伤和失业保险处。各市县人社局相应成立领导小组，一把手负总责，充分认识此次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将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主动做好各种预防和控制工作。
    二、暂停举办人流密集型活动。积极采取措施，做好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劳动人事争议和信访等窗口单位防控工作，严格按要求进行消毒，保持工作场所和住所的良好通风。近期，各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暂停举办大型招聘活动和组织跨地区劳务协作活动，暂停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输出，推广线上招聘和远程面试等新的招聘形式；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机构暂停各类集中培训和考试活动；要动员农村劳动者不盲目外出务工，特别要劝阻其不要向肺炎高发地区流动；加强对技工院校及职业培训机构肺炎防控工作的检查指导，及时掌握情况。
    三、扎实做好农民工监测管控工作。各市县人社局要加强对本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使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用人单位要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适当分散居住；不得集中遣散农民工，并保障其基本生活；发现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要立即隔离并送医疗机构诊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肺炎或疑似肺炎的农民工解雇、转移或遣送；不得大范围疏散农民工。在之前返乡农民工监测基础上，加强对从湖北省等疫区返乡农民工的摸排，及时组织劝诫在疫区务工的琼籍农民工暂不返乡和外出，做好农民工春节后外出务工的劝阻工作。
四、落实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政策。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建立传染病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的通知》(琼人社发〔2017〕43 号）有关规定，对直接参与国内传染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调查处置、患者救治、口岸检疫、动物防疫等各类一线工作的人员发放传染病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临时性工作补助标准适用一类补助类别。临时性工作补助发放时限界定为应急响应开始至响应终止之间的响应期内，由县级或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同其他派出处置传染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员的部门统计人员工作情况。工作人员当日累计工作超过 4 小时，按一天计算；在 4 小时及以下，按半天计算。传染病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由同级财政部门安排。
五、落实工伤保险待遇。对在肺炎防控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在第一时间内根据规定认定工伤，落实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各市县人社部门要与当地财政部门密切联系，保障工伤基金支出账户资金充足，及时保障工伤人员的工伤待遇支付工作。
[bookmark: _GoBack]六、妥善处理劳动关系。企业应当支付职工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的工作报酬；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的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劳动合同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因受疫情影响的仲裁时效中止；因受疫情影响的仲裁顺延审理期限。对于因疫情未及时返回工作岗位的职工，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安排职工年休假。其中，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七、严格执行疫情影响情况日调度制度。各市县人社部门要摸排本地区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和企业应对措施，排查本地区确诊劳动者，疑似劳动者，被隔离观察劳动者等人数，以及在治疗、隔离期间需支付劳动者的报酬数额等，以及因劳动者无法及时返回复工，企业人手不足延长工作时间产生的加班工资等。各市县人社部门领导小组每日22:00前，向厅领导小组报送当日防控情况，不得瞒报、缓报、谎报，如遇突发情况随时上报。
八、落实责任追究。各级人社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和底线思维，按照当地政府统一部署，各负其责、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好疫情防控应急值守，确保人员到位，信息畅通。在疫情防控中不履职、不当履职、违法履职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